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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研究

——基于江汉平原Y村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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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的关键，探索一种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田野调查

中发现，企业统一向分散农户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管理风险较大等困

境，而且标准化服务也难以回应农户个体化需求与激励雇佣人员。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

下，企业主动退出统一服务供给模式，其后由基层组织和村集体统筹服务，转变服务供给方

式，在兼顾农民个体化需求的同时低成本供给服务。研究表明，发挥基层组织的统筹功能，

调动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回应农户个体化服务需求，能够走出一条农户本位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供给路径。这一路径有助于增强基层组织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实现以小农户为基

础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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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突破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报告为新时代农业现代化

指明发展方向。面对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我国无法复制美国“大而粗”和日韩“小而精”的农业现代

化经营模式[1]，必须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即服务型农业现代化道路[2]。需注意的是，农业

现代化不仅关乎生产力发展，更关乎亿万农民的前途，因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应当以服务小农为

根本。党的十八大之后，明确指出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社会化服

务内容从全产业链向生产性服务聚焦，服务对象由各类经营主体向小农户倾斜，在政策层面确立了

农业社会化服务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中的重要地位 [3]。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屡次提及农

业社会化服务，将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本途径和主要

机制[4⁃5]。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小农户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点服务对象，以农户为本位供给农业

社会化服务是政策使然，也是现实要求。基于此，探讨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有助于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社会化服务具体是指由社会上各类服务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综

合配套服务[6]。广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容非常宽泛，包括物资供应、生产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

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还包括农产品的运输、加工、贮藏和销售等环节的服务[7]。根据供求关系演

变历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人民公社时期由村集体统一提供生产性服

务，改革开放初期由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基层公益性服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发展为多元主体并

存的服务体系[8]。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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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组织等多种组织[9⁃10]。但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仍不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供给过程存在诸多问题。有学者分析了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农民自助型三种农业社会化服务

供给模式的利弊，认为它们既存在天然优势，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11]。有学者从服务主体出发分析

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包括基层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的人才队伍不稳、财政保障不足、服务手

段落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能力薄弱，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等方面不规范，龙头企业供给农

业社会化服务的全盘意识不够等[7]。

现有研究表明，学者充分认可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然而大部分研究是从生产效

率角度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12⁃13]对效率提升的作用，有部分学者从生产关系角度出发，关注农业

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经营秩序的影响[14]。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微观层面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过程，以

典型案例剖析服务供给的实践机制。比较突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形式是农业生产托管，其实现

是基于多元主体协同供给服务，比如四川崇州探索的“农业共营制”[15]、发源于江苏射阳的“联耕联

种” [16]、起源于山东供销社系统的“土地托管” [17]等。这种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是

在农业“老龄化”“兼业化”和“分散化”背景下对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探索[18]。然而，农业生产托管实

质上是在不改变产权归属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整合实现规模化经营，引入第三方服务主体，偏离了以

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此类研究弱化了小农户在服务规模化过程中的实际收益问

题，如果作为经营主体的小农户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给规模化服务主体，切割有限的农业剩余，将会

压缩农户的农业收益和村庄的经济空间。可见，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方式的差异影响农业经营秩序

和小农户利益，最终影响农业、农村的长远发展。

因此，本文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纳入基层农业治理的分析范畴，关注以农户为本位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供给实践路径与实现机制。本文考察江汉平原Y村在 2014-2021年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

实践变迁，深描从龙头企业统一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到基层组织统筹供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转变过

程，分析市场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的困境及其转换，探讨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

给机制，构建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试图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探索促进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可行路径。

一、龙头企业统一服务供给困境

江汉平原 L镇盛产稻虾，在政府引导下本地龙头企业 H公司流转 Y村土地，将其改造为万亩虾

田基地，并二次分包给本村农户种养，同时成立农资合作社与农机合作社，打造“企业+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现代农业模式。企业以合作社为服务供给主体，为农户统一提供覆盖产前、产中、产后

的标准化农业社会化服务。

1.“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实践

H公司位于L镇，成立于 2001年，是一家经营淡水小龙虾、淡水鱼类等水产品的加工出口民营企

业，经过 20多年发展，H公司成为国家级龙头企业。该公司核心的生产部门是原料收购和加工，每年

4－6月底收购小龙虾，高峰期平均收购量为 300吨/天，加工生产线需保证每天加工量至少 100吨，最

大限度为 500吨/天。2013年，该公司出口业务扩张，扩建冷库容量增至 18000吨，可储存 3个月的收

购量，为了稳定收购渠道和保证养殖质量，计划打造公司的生产基地。同年，地方政府正在申报湖北

省四化同步建设试点村，通过招商引资让工商资本作为承建主体。最终，政企合作选择Y村作为试

点村，建设稻虾共作示范基地。Y村土地面积广、水利条件较好，共有 2788人，700户，耕地面积 8000
亩。当地习惯以大亩为单位计算土地面积，每亩为1000平方米。2000年前后，因农业收益不高、地块

细碎，农民外出务工，抛荒比较严重。因此，H公司在该村土地整村流转遇到的阻力较小，最终签订合

同为流转面积8000亩，流转期限至2028年。

2014年，H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投资 4000万元，将Y村土地整体规划并建设 220个标准化的虾

田。为了不破坏耕地，经过科学设计后将稻田四周挖 4米宽的水沟，水沟面积为虾田面积的 9.8%，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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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相邻四个虾田交界的位置建设管理房。一般水沟养虾、中间种稻，3−6月养虾，6月种水稻，11月

收水稻。单个虾田面积为 40~50亩，后期为充分利用土地，将土地整理后腾出的土地也改造为虾田，

面积为 25亩/个，二次发包租金为 1100元/亩，每 5年调整一次。同年，村集体组织农户签反租倒包合

同，为了保护本村农户的土地经营权，要求分包的农户必须是本村户籍。然而在虾田改造后，本村农

户因不了解小龙虾养殖的收益水平，在村干部带动下当年只有 40户农户承包虾池，H公司经营余下

150 个虾池。第一批反租倒包合同为 5 年，经过两三年发展后虾苗市场行情上行，每亩虾田收益约

3000~10000元/年，农户见到实际经济效益后纷纷加入。

同年，H公司牵头成立了育秧工厂、农机合作社、农资合作社，在企业组织下为农户统一供给标准

化服务。公司聘请一名本村懂生产技术的农民担任合作社的理事长，由合作社给他发放工资。另外

公司派两名专职管理人员，一名负责财务审核与接待工作，另一名是专职会计，他们的工资由公司发

放。企业投资建设办公场地和基础设施并聘请专人综合管理，花费近 400万元，包括办公室、36座育

秧大棚、育秧车间和农机车棚。农机合作社吸纳本村农机手及其机械，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

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包括基地标准化改造、基地管理，机插秧、整田、收割、飞防等农机服务，水

稻、龙虾收购等内容。育秧工厂主要是水稻育苗，与农机合作社的机耕服务捆绑在一起提供机插秧

服务，机插秧服务中除去种子成本、农机手服务费外有 100元/亩利润，是企业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模

式中主要利润来源。农机服务费用由农机合作社代收代付，但不产生利润，每个作业季度与农机手

结算一次。另外，农资合作社为农户提供农资统购、农技培训等服务。

目前，Y村有近半农户从事稻虾种养，其中约有 200户在本村承包虾田，100多户在周边农村承包

土地养虾，其他农户中部分从事小龙虾流通环节的工作，比如收购或运输。养殖户一般是夫妻搭档，

年龄集中在 30~50岁，经营面积在 25~50亩之间。在养殖环节，主要劳动密集投入环节是投喂饲料

和捞虾，20亩虾田只需要1~2个劳动力利用投料机喂饲料，进行日常照管，访谈的养殖户说“2个人一

般管理 40亩，轻轻松松”。另外，养殖小龙虾关键在于水质，农户会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用于调节水质、

治疗疫病的动保产品。在销售环节，农户直接在田间地头将龙虾卖给相熟的虾贩子。3－6月是小龙

虾上市季节，每天凌晨虾田旁边有上百个收虾的虾贩子，跟固定的虾贩子交易可以节约装卸虾框、结

算的时间，将虾称重后农户就回家补觉，下午再微信结算。在稻虾种养的农业经营模式中，小龙虾养

殖是农业利润的主要来源，水稻种植的收益用于节约生产总成本，因而，对水稻种植的劳动力投入较

少，主要依靠农业社会化服务完成，购买机插秧、机收等服务。

2.企业统一服务供给模式的瓦解

在“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现代农业模式中，企业期望通过统一生产过程实现标准化、现

代化、集约化的农业现代化转型。企业试图通过育秧工厂和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户的生产过程，向农

户供给无差别的社会化服务，达到统一模式、技术、管理、质量、品牌、回收的标准化生产，形成以家庭

经营为主体的服务规模化，达到降低成本、稳定收购渠道的目标。“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遵循

标准化生产模式，通过统一现代农业生产理念、统一农户生产服务需求、统一服务供给标准实现统一

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组织农户生产过程、实现统一生产的目标下供给服务。然而，这一理想模式最终

以失败告终。2016年，H公司与村集体签订土地委托管理协议，将基地的经营权和管理权限转交给

村集体，由村集体代管，该公司从基地的实际运营过程退出。H公司在统一服务供给过程中遇到与农

户交易成本较高和管理风险不确定的困境。

（1）与农户交易成本较高。H公司在确定租金标准、收取租金、提供农机服务、统购农资、收购小

龙虾等过程中需要与分散的农户对接，产生用人成本和沟通成本。一方面企业需要聘请专门的管理

人员与农户对接，增加用人成本；另一方面与分散农户对接的沟通成本较高。特别是租金协商过程

复杂，为了吸引农户承包虾田降价出租，但是后期协商恢复租金的难度大，收取租金也需要花费时间

与农户沟通，尤其是在小龙虾市场行情下行时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另外，H公司并未与农户

签订合同强制要求农资统购、农产品统销，与其他农资店相比，农资合作社销售的农资产品价格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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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农资产品在该村的销量有限，然而无法控制农户使用农资产品的源头也就无法统一农户的

生产过程，无法监测小龙虾生长水质、水稻使用农药等情况，难以生产标准化的农产品。再者，对农

户而言，相比用车将小龙虾运送到企业，需要注册账户、排队称虾，他们通过“用脚投票”选择直接卖

给田间地头的虾贩子。

（2）管理风险不确定。作为发包方，2014年虾田建成后，H公司在Y村统一发包虾田，但是农户

不清楚稻虾共作的生产管理与市场收益，承包积极性较低，导致H公司当年未把虾田全部发包出去，

只能雇人种养 150个虾田。作为服务主体，H公司未与农户签订强制性服务外包合同，难以组织农户

的生产过程并统一服务供给，在农户个体化决策下交易成本较高，导致标准化服务供给体系的管理

风险和成本较高。2013年，第一批反租倒包合同签约前，由H公司垫资给全村农户发放土地流转费，

流转费为每年 1100元/亩，当年为吸引农户承包虾田，该公司额外垫资几十万元，将租金降为 900元/
亩。2015年，基地建成二次发包后出现虾田堤坝倒塌的状况，H公司投资几十万修补堤坝。可以说，

H公司整村流转Y村的承包地并二次发包后，并未从虾田租金和基地管理中获利，反而承担管理成本

和不确定风险制造的成本。

H公司试图通过“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统一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然而在统

一服务供给过程中，土地流转与二次发包没有盈利空间，农资合作社从开始就无法组织农户统购农

资，农机合作社扣除机手服务费后也并未盈利，只有育秧工厂实现了盈利，但是基地管理风险较大、

交易成本较高，育秧工厂的盈利并不足以覆盖与农户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风险导致的成本。而且，

经过几年发展后，该镇稻虾共作普及，达到约 4万亩规模，在充分的市场供给背景下，H公司缺乏动力

管理生产基地、统一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在收益与投入不平

衡、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企业主动退出基地的管理和运营，最终企业统一服务供给的农业社

会化服务模式瓦解。

二、基层组织统筹服务供给创新

企业尝试统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尝试失败后，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H公司于 2016年退出稻虾

共作示范基地运营，“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标准化现代农业模式以失败告终。随后，该公

司将基地的管理全权委托给Y村的村集体，在基层政府引导下，由村集体维持土地流转秩序，由基层

组织统筹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转变为“基层组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1.“基层组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转换

在企业退出后，由基层组织和村集体统筹稻虾共作基地的运营和生产。在H公司委托下，村集

体管理基地和农资合作社。从 2016年起，村集体负责向承包虾田的农户收取租金并向全村发放土地

流转费，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协商第二年的租金标准和土地流转费标准。Y村的土地流转费和虾田的

租金根据小龙虾的市场行情实现动态调整，并且因村集体无力承担管理成本，村集体从中租金中收

取一定的管理费。2016年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后，将土地租金从 900元/亩增加为 1000元/亩，另外收

取 100元/亩的管理费，负责支出卫生费、水电费和渠道清淤、集体排涝、堤梗加固等费用。而且村集

体为基地所有水稻购买农业保险，管理费结余作为村集体收入。农资合作社派两名村干部轮流值

班，农资销售维持基本运营状态，主要对接制度内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培训等工作。

在乡镇政府要求下，乡镇农技站和农机站对育秧工厂和农机合作社进行业务指导。农技站站长

主要指导育秧工厂，在业务指导过程中推动试验示范、农技推广实务项目、农机农技融合、指导病虫

害防治等工作。育秧工厂每年 4－7月运营，具体由理事长管理，理事长的工资从育秧工厂的利润支

付。农机站站长具体指导农机合作社，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试点项目、统防统治、秸秆禁烧等。在统

一服务供给模式下，出于标准化生产和提高效率的目的，农机合作社依据无差别原则对农机服务的

供需双方进行分工和匹配。而且，为了保障农机手的作业面积和劳动收益，基本上均分作业面积，根

据农机手个人的时间安排进行均等化派工。然而，统一向分散农户提供无差别的、不包含人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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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偏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现实中存在难以回应农户个体化需求与激励农机手的双重困境。

农户的个体化需求包括耕作个体化要求与人际关系的个体化偏好。土地是农户的生产空间，经

历了数年的耕作后对土地无比熟悉，如何耕作更利于农业生产成为农户身体化和个体化的常识，经

常服务的农机手对农户的土地也非常熟悉，不需要过多言语就能满足农户的耕作要求。而且，农户

和农机手除了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需双方，更是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熟人，嵌入一定社会关系网

络，有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基于互惠原则选择相熟的农机手。但是在统一派工的模式下，农户不能

选择自己熟悉的农机手，不仅不了解其操作技术，而且无法利用人情关系以优惠的价格购买熟悉的

农机手的服务。操作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决断原因，一旦作业完成后如果农户对其操作效果

不满意，容易产生纠纷。对农机手而言，收益受到个人社会网络建构能力的差异、与农户关系的亲疏

远近、作业能力和服务态度差异的影响。合作社将农机手组织起来，虽然只负责代收代付并不从中

获益，但在统一派工模式下，农机手等待合作社派工，农户和农机手无法进行双向选择。而且在均等

化分工的模式下，导致作业能力强或者社会关系广的农机手比依靠个人关系网接到的工作量小，收

益降低。当农机手总收益受到统一派工模式影响较大时，难以对其产生有效激励，可能导致收益损

失较大的农机手退出合作社。

农机站站长发现统一供给农机服务的问题后，调整农机服务供给方式，从统一服务变为统筹服

务，虽然增加了供需匹配的环节，但是在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的同时尽量满足农机服务供

需双方的需求偏好，因而得到了农户的一致好评。

2.统筹社会化服务再造供需秩序

在企业统一供给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下，只有农机服务实现了标准化供给，但服务效果并不理

想。2015年以前，本地和跨境的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不完全，本村农户及周边农户绝大多数都是到农

机合作社购买农机服务。2018年以后，本地自行购买农机的农户增多，周边涌现较多农机手，而且每

年有跨省联合收割机过境，农机服务的竞争激烈。因合作社供给服务优势不明显，农户选择面增加，

导致农机合作社的作业面积缩小、收益降低。由基层组织统筹服务供给过程后，不再由公司主导农

机服务的供给秩序，由农机站站长负责组织农机手，转变农机手分工和匹配模式。当前农机合作社

服务的全部插秧面积约1.5万亩，覆盖Y村与周边多个村庄。

（1）从无视农户个体化需求到优先农户的偏好选择。在统一提供标准化服务的模式下，农户被

动接受农机合作社安排的农机手及其提供的服务，在转变服务供给模式后承认并识别农户的个体化

服务需求，将所有农机手进行编号，并在合作社办公室内张贴农机手照片和个人简介，包括基本信息

和作业特色，农户可以自由选择为其作业的农机手。但是农业生产对时限要求高，当选择同一个农

机手的农户过多无法保证作业时间，农机站站长会引导农户选择其他空闲或作业量较少的农机手。

农户的需求偏好嵌入村庄社会的人际关系，受到地方性社会共识认可，并非完全市场化和依据效率

优先原则进行的选择。在熟人服务过程中，农机服务的供需双方不是市场中纯粹的理性人，不好意

思进行赤裸裸的经济交易，否则显得“不近人情”，这是一种地方社会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礼尚往

来”等熟人社会原则对纯市场理性的对抗性力量[19]。在人情互惠机制作用下，农户选择关系亲近的农

机手，农机手也会适当减免费用。将农户的个体化需求偏好与农机手对接，使得农民有了差异化需

求表达的反馈途径。

（2）从统一派工模式到统筹农机手作业安排。将农机合作社的 85个农机手按照机械类型分为三

个作业小组，每组设立一个组长，负责该组的分工安排等事项。通过增设层级，由组长直接管理农机

手，实现本村人管理本村人，降低沟通成本，降低管理人员的管理难度。第一组为育秧组，有 20台插

秧机，第二组为飞防组，有 11台无人机，第三组为机收整田组，有 17台拖拉机用于旋耕，有 25台收割

机。对于农机手而言，一般收割机使用四五年后损耗严重就需要更换新机械，合理科学地统筹作业

路线、作业面积有助于降低机械损耗、提高机械作业的集约化程度。在大多数农业型地区缺乏组织

主体，分散农户对接的农机服务是由本地个体农机手或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供给，但是农户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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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集中，且大多数是细碎化地块，不仅作业效率不高，而且机械作业的损耗较大。在统一派工模式

下，虽然解决了地块分散问题，但是直接按照派工顺序指定作业区域和作业面积，无法通过农机手的

作业效果与农户选择对农机手的收益进行区分，难以激励农机手。但是当同时将农机手和农户的需

求组织起来，就可以根据农户土地分布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和作业时间，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最大化

降低机械损耗，降低生产成本。

（3）引入技术手段提高效率。在信息技术现代化背景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智慧农业体系建

设和精准农业发展过程中发挥极大功能，是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

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目前在农机精准导航、农机精准作业和农业生产精细化管理实现了规模化

应用[20]。2013年起，购置“农业用北斗终端”可以享受中央财政补贴和部分地方财政补贴，在补贴的

激励下农机手通过农机合作社购买安装北斗终端的农业机械，财政补贴和项目支持等措施使得农业

生产技术手段被广泛推广和应用，稻虾基地已经通过数据后台在水稻生产的机械化操作环节精准作

业，包括整田、机插秧、收割、植保等环节，极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统一服务模式下，农机合作社

不从农机服务中直接获益，缺乏资金为农机手自带的机械安装技术设备，而且农机手的收益区分度

不大，个人也无动力购买技术设备。但是在统筹服务模式下，农机手的收益产生差距，在农机站站长

引导下，通过项目补贴吸引积极分子安装技术设备，形成带动示范作用。技术手段的运用有助于实

现精准作业，而且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数据后台，可以跟踪安装此系统的农业机械作业情况，统

计作业数据，确保任务完成，满足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

三、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

从企业统一服务供给到基层组织统筹服务供给的调整与转化，是从实践中摸索出的一条农户本

位的组织化、低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供给路径。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通过基层组织的介入，发挥基层

组织的统筹功能，从农户利益出发，尊重农户的主体性，回应农户的需求。而且，基层组织将农业治

理融入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增强了基层组织的服务与治理能力。

1.基层组织统筹社会化服务

依据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目的，可以将其分为两种路径，包括以供给方的经济利润为导向的市

场本位路径与以服务方的需求满足为导向的农户本位路径。市场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

包括两种理想类型，其一是自发的内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模式，是分散的服务主体与分散的农

户对接，虽然乡土资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供需匹配的成本，但是无序的竞争导致重复投资，分散的服

务也难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其二是高度制度化的企业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模

式，是由规模化服务主体与分散的农户对接，但是统一供给标准化服务的组织成本高，存在农户个体

化需求回应困境与雇佣人员的激励困境。在市场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下，没有建立稳定

且有效的供需匹配秩序，也就难以通过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过程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

建设以农户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功能，特别是基层组织

的统筹功能、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一方面，政府引导与基层组织统筹是对农民需求的回应，有助于

在服务供给过程中推动农业工作落实，比如非粮化整治、机播稻推广、秸秆禁烧等。另一方面，动员

基层组织统筹农业服务的供需匹配过程，能够避免增设市场主体切割农业利润，最大限度保护农户

的利益，提高农户对基层政府的认可度，实现基层治理能力再生产。在本文的案例中，乡镇和村集体

将农业社会化服务纳入农业治理范畴，在企业统一服务阶段介入土地细碎化治理使得土地适度规模

集中，在企业退出后由村集体维持土地流转秩序，由乡镇农技站、农机站指导社会化服务业务。基层

组织分担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过程中的组织成本，提高服务的集约化程度，整体降低服务成本，在

保障服务主体的收益的同时，让农户以较低服务价格获得较好服务效果。

2.服务导向回应个体化需求

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以回应农户需求为导向，真正为小农户提供其所需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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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生产要素。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当尊重农户的生产主体性与决策的自主

性[21]。在政府主导或资本主导的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都主张通过资本组织农业，但是资本组织小农

户的成本过高，要么面临资本排挤农户的问题，要么资本主动退出生产环节，导致农业转型的投入要

素不足或出现“去小农化”困境。虽然结果表现不同，但是根本上都忽视了农户的需求。构建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是激发农户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经营方式，帮助农户解决一家一户难

以做到的事情。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是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不仅要满足农户的一般性生产

需求，还要回应农户个体化需求。分化的农户中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专业户有较强的农业社会

化服务需求，他们的服务需求不是遵循纯粹的市场逻辑，而是嵌入熟人社会，农户本位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供给路径与熟人社会高度吻合。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户的家庭生计面临生产、生活和福利等诸多方面的风险，因此需要依赖村庄

社会支持体系抵御风险，在农业生产的农忙时节需要通过帮工或换工完成某些环节，从而保证粮食

产量，并且在互助过程中强化人情关系、生产出社区归属感[22]。虽然随着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提高

和社会分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体系逐渐瓦解[23]，取而代之的是雇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但是劳动商

品化的过程并非完全脱嵌于村庄熟人社会。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是当前农户经营农业的主要生产

方式，农户作为决策主体主要购买熟人服务[24]。熟人社会具有产生乡土资源的社会基础，在以熟人服

务为偏好的农机服务选择过程中，熟人关系的人情、信任既对双方行为形成软约束，也是维护社会交

往、强化双方的非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使得村庄内部的人情、面子发挥作用并且实现再生产。

3.内生主体供给多元化服务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户分化的背景下，开设农资店和购买农机的农户增加，农村出现内生型

农业服务主体。然而，私人部门是典型的以供应方意愿为主导的服务模式，在趋利本性下存在制度

缺陷[25]。以农机服务为例，大型农业机械的成本较高、损耗较大，一般为了降低机械损耗带来的损失，

购置农机的农户在满足自家生产需求后向市场供给服务，但是农户自发购置农业机械面临农机配置

过剩问题，由此也会引发内生性农机市场供过于求导致的资源浪费、农机手无序竞争等问题，导致农

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成本过高。将内生型农业服务主体组织起来，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化供给

模式，不仅可以塑造内生型服务市场秩序，还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过程嵌入村庄社会，减少中间环

节，使得农业分工产生的经济利润留在村庄，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户的利益。而且，内生型服务供给主

体是在农户分化情况下自然生成的，这类农机手也是地方社会重要的中坚力量，通过嵌入社会关系

的市场交易不断与农户建构和再生产人情、面子等乡土资源。

组织服务主体不是将其一体化，专业合作社是组织服务主体的方式之一，也可以利用基层组织

比如农机站组织农机手，实现统筹服务资源供给、集约化利用。一方面要利用规模优势帮助服务主

体对接农户需求，形成稳定的利益预期，以此构成服务主体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另一方

面，通过组织农机手规范服务市场供给秩序。以农机合作社为例，农机合作社的主要优势在购买农

业机械方面享有更多政策优惠和补贴，而且农机合作社承接自上而下的农业推广任务优先社员作

业，对农机手有较大吸引力。对于申请加入的农机手，则由相应的农机作业组组长根据作业面积、人

均收益、业务预期等因素综合评估，征求作业组其他农机手同意才能批准入社，减少重复投资。另

外，农机手在私人交易过程中通过赊账、优惠等策略强化与农户交易关系的稳定性，第三方代收代付

农机手避免了面对面与农户进行金钱交易，降低农机手与农户单独对接过程中的人情损耗。另外，

农户本位的服务供给路径并不排斥资本，多元服务供给主体的参与有助于功能互补、形成合力。

四、结 语

在推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机制，探索一条兼

顾农户需求与服务有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路径。江汉平原Y村稻虾基地调整与转化农业社会

化服务供给模式，从企业统一服务供给到基层组织统筹服务供给，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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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一经验具有现实参考价值。在乡镇政府引导下，村集体和农业服务部门统合供需双方需求，理

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需秩序，利用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等乡土资源对供需双方进行激励与约束，

充分调动内生服务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以农户为

本位，发挥基层组织的治理和服务功能，以回应农户的实际需求为服务导向，统合社会化服务供需秩

序，降低统合服务供需秩序的组织成本，同时实现服务规模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路径。在推动以农户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以

下三个问题：第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多层级、多主体并存的体系，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由政府引

导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第二，聚焦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应当以农户为本位。在农户不断分化

的背景下，应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因地制宜地探索社会化服务供给

模式。特别是，对于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而言，应当尊重其生产意愿，鼓励农户发展适度规模

经营，满足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不能在承认其经营主体地位的同时使其被动从农业生产环

节脱嵌，这种去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改造会动摇村庄秩序。第三，在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过

程中，应当考虑地方社会基础，调动内生性服务主体的积极性，优先考虑组织内生性服务主体。总

之，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轨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路径，一定是尊重农户的主体性、回应农户的需

求、从农户利益出发的农户本位的服务供给路径。惟其如此，才能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构成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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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upply of Farmers-Oriented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Y Village in the Jianghan Plain

HUANG S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is crucial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mall farmers and modern agriculture.It is of great practi⁃
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a farmer-oriented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upply path.Field investiga⁃
tions have revealed challenges in the uniform provision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by enterprises 
to scattered farmers， such as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management risks.Additionally，standardized ser⁃
vices face the dual dilemma of being unable to respond to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farmers and motivate 
employees.Driven by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enterprises have voluntarily withdrawn from the 
unified service supply model，and the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village collectives have taken charge 
of coordinating services and have transformed the service supply approach to provide low-cost services 
while considering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farmers.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over⁃
all planning fun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mobilizing multiple entities to coordinate supply ser⁃
vices，and responding to the individual service needs of farmers，a farmer-oriented supply path for agricul⁃
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can be established.This path will help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and servi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based on small farmer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s； smallholder farmers； modern agriculture； collective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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